
— 1—

鲁工信电子〔2024〕121号

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关于开展首批山东省首件套电子产品

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：

为贯彻落实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实施“十大工程”推动

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鲁政发〔2023〕

11号），推动我省信息技术产业突破发展，助力创新电子产品

打响品牌、开拓市场，切实增强信息技术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竞

争力，现组织开展首批山东省首件套电子产品申报工作，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申报范围

首件套电子产品，是指申报主体通过自主技术创新首次研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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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功，在规格、性能、技术参数等方面取得重要突破，能够批量

生产，具有较好市场前景的芯片、元器件、整机终端等电子产品。

（一）芯片

中央处理器、图形处理器等微处理器；快闪存储器、动态随

机存储器等存储芯片；现场可编程门阵列等可编程器件及边缘侧

AI 芯片等其他数字芯片。运算放大器、有源低通滤波器、电源

变换器、数控移相器等模拟集成电路以及射频、微波、毫米波等

其他数模混合集成电路。

（二）元器件

1.电路类元器件及模组。微型化、片式化阻容感元件；高频

率、高精度频率元器件；小型化、大功率、高功率密度、长寿命

无电解电容变频驱动模组；耐高温、耐高压、低损耗、高可靠半

导体分立器件及模块；小型化、高可靠、高灵敏度电子防护器件。

2.连接类元器件及模组。高频高速、低损耗、小型化的光电

连接器；超高速、超低损耗、低成本的电线电缆、光纤光缆；耐

高压、耐高温、高抗拉强度电气装备线缆；高频高速、高层高密

度印制电路板、集成电路封装基板、特种印制电路板等。

3.传感类元器件及模组。小型化、低功耗、集成化、高灵敏

度的敏感元件；温度、气体、位移、速度等类别高端传感器；新

型MEMS传感器和智能传感器；微型化、智能化的电声器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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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型化、高速率、多功能物联网通讯模组、语音交互模组等。

4.光电类元器件及模组。高速光通信芯片、光模块等光传输

器件；显示驱动、显示模组等显示器件；高功率激光器、光纤激

光器等激光器件；高性能波导镜片、超透透镜模组等光学器件。

5.电池模组。晶硅电池、薄膜电池等先进高效光伏产品；锂

离子电池、钠离子电池等安全低碳新能源电池。

（三）整机终端

1.先进计算整机。通用服务器、存储服务器、智能服务器等

高端服务器；高可靠性桌面电脑、便携式电脑等计算机产品；打

印机、复印机、一体机等计算机外设产品。

2.视听电子整机。液晶电视、激光电视等电视机；交互屏、

电子白板、LED 大屏、广播级监视器等商用显示产品；高端音

响、红外热像仪等视听终端；桌面显示器、智能手表、手机、游

戏机和游戏手柄等消费电子产品。

3.新型数字终端。北斗导航手持机、车载终端等导航类产品；

智能眼镜、高性能头显等虚拟现实产品；micro-LED、Mini-LED

等新型显示终端；智慧农业、智慧安防、智慧医疗健康等融合应

用类终端等设备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基础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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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申报企业在山东省行政区域内注册两年以上，具有独立法

人资格，治理结构规范、管理制度健全。近三年内在信用、质量、

安全、环保等方面未发生重大事故，申报产品无知识产权权属纠

纷。上一年度营收在 2000万元以上。（同一法人公司，如果多

个产品满足条件，可以同一个申报材料同时申请多个首件套电子

产品，每个企业不超过 3个产品）

2.申报企业符合以下条件之一：列入全国电子百强（含其下

属企业）、国家鼓励的重点集成电路企业、国家级专精特新“小

巨人”、制造业单项冠军等名单；拥有 3项以上已受理发明专利，

且 2022年、2023年研发投入强度均在 5%以上；建有省级以上

创新平台。

3.申报产品需为 2022 年 1 月后研发成功并首次投入市场，

并通过省级及以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资质认定检验机构的检测

或用户认可的检测机构的指标检测检验。属于国家特殊行业管理

要求的，需具有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批准颁发的产品生产许可证；

属于国家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的，需通过强制性产品认证；属于

半导体、新型显示等核心领域的，应符合国家和我省相关产业政

策要求。

（二）一般条件

1.申报芯片类产品的还应满足以下条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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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 1 月以来，获得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证书并完成

流片，实现 50 万元以上销售收入。其中，逻辑电路、存储器等

线宽小于 130 纳米，特色工艺产品（即模拟、数模混合、高压、

射频、功率、光电集成、图像传感、微机电系统、绝缘体上硅工

艺等）线宽小于 0.25 微米。

2.申报元器件类产品的还应满足以下条件：

至少拥有 2 项与申报产品关联性较强的 2022 年 1 月后已授

权发明专利、1 项通过本产品研发直接产生的 2023 年 1 月后已

受理发明专利，并实现 100 万元以上销售收入。

3.申报整机终端类产品的还应满足以下条件：

至少拥有 3 项与申报产品关联性较强的 2022 年 1 月后已授

权发明专利、2 项通过本产品研发直接产生的 2023 年 1 月后已

受理发明专利。产品 3C 认证在 2023 年 1 月后出具，并实现 1000

万元以上销售收入。如产品无需 3C 认证，请出具相应时间内类

似的检测报告等证明材料。

（三）其他情况

2022 年 1 月以来，承担省级以上科技创新、产业攻关等项

目创新成果直接转化的产品，在行业头部企业实现自主替代应用

的产品，获得省级以上科学技术奖的产品，可不受一般条件约束。

三、申报所需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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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申报书和汇总表（见附件）。

（二）企业营业执照、组织机构代码或三证合一证复印件。

（三）申报单位证明材料，包括：国家级电子百强、国家鼓

励的重点集成电路企业等；省级及以上认定的制造业单项冠军

等；省级及以上承担重大产业专项、重大创新项目、重大创新平

台证明材料，近两年年度审计报告、经营主体公共信用报告、企

业法人信用状况报告、研发投入等证明材料。

（四）申报产品证明材料，产品彩色照片，销售额以及与国

内外头部企业配套关系的证明材料（销售合同、发票及收款凭证

复印件）、第三方测试认定报告、申报产品相关知识产权和其他

能够证明产品技术先进性的证明材料。

四、申报程序和要求

（一）申报单位按属地向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申报，各市要

严格把关，认真审查申报材料，于 6月 28日前将符合条件的申

报材料（电子版及扫描版，电子版请设置目录并可超链接至相应

正文内容，无需纸质版）连同正式行文、汇总表上报省工业和信

息化厅。

（二）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通过专家论证会等形式进行评审，

通过评审的首件套电子产品采取适当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征求意

见。




